
 

证券简称：S 宣工      股票代码：000923       公告编码：2008-- 03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股权质押 

关联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反担保概述： 

1、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原在工商银行宣化支行

的4530万元借款已逾期，为保证公司稳定经营和发展，经与河北宣工机械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工发展”）、工商银行宣化支行三方协商后对该笔贷款

实施转贷，由宣工发展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宣工发展已经为此笔贷款提供了担保，

在目前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下，为保证国有资产安全，

确保其追偿权的实现，要求公司以持有的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662万股限

售流通股股权提供股权质押反担保。 

2、宣工发展为公司潜在的第一大股东。根据河北省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司法裁定书，宣工发展于 2007 年 8 月 1 日受让了公司原第一大股东--宣

化工程机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 42.65%股权，因触及豁免要约收购义务，

须中国证监会批复后方可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因此宣工发展构成本公司关联方，

本次反担保行为亦构成关联交易。 

3、公司为宣工发展提供股权质押关联反担保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王建军、张文涛、韩永强、周之胜、刘明德回

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该项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董事意见。 

4、本项担保行为尚须获得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

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将回避对该项议案的表决。 

二、关联方介绍： 

宣工发展成立于2006年9月29日，国有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河北省国有

资产控股运营有限公司（简称：国控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7590.55



 

万元，主要经营范围是通过投资、控股、参股、兼并、分立等经营授权范围的资

产；制造、销售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其配件；自营产品出口销售及所需材料设

备、仪器仪表的进出口贸易，技术开发服务，机械加工、修配，举办第三产业（在

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工程机械吊装、修理、销售；工程机械、汽车配件、钢

材、建筑材料销售；工程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承包转让等。 2007年1-9月公司实

现主营业务收入929万元，净利润6万元。截至2007年9月30日，总资产44234万元，

净资产17797万元。 

三、关联担保标的基本情况：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工国际）成立于2001年5月22日，是

由中国工程与农业机械进出口总公司、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发

起人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范围是：承包国外工程和境内外资工程，

对外派遣工程、生产、设计及技术服务的劳务人员；经营成套设备和成套技术等

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十六种出口商品以外的商品进出口；按照国家规定在国

外举办相关企业；接受委托代理上述进出口业务；承办中外合资经营合作生产、

承办三来一补、经营易货贸易和转口贸易、对销贸易，2006年6月19日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7年1-9月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90223.83万元，净利润

10653.00万元。截至2007年9月30日，总资产202996.54万元，净资产92217.55万

元。 

中工国际现有总股本19000万股，其中限售流通股13000万股，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6000万股，公司作为发起人之一持有限售流通股662万股，占中工国际总

股本3.48％。 

四、合同的基本内容： 

1、宣工发展为确保公司 4530 万元贷款展期，已于 2007 年 12 月 26 与工商

银行宣化支行签署了《担保合同》，合同主要内容是：宣工发展以 68143.77 平方

米土地使用权向银行提供抵押担保，担保期限为一年，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担保。 

2、公司就上述担保事项与宣工发展签署《反担保协议》，主要内容是：公司

如未能按期偿还银行借款本息，致使宣工发展承担担保责任，宣工发展有权通过

拍卖、证券交易二级市场出售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处置所质押的股权，所得价

款优先受偿，或经协商并按相关程序收购上述股权。 



 

五、公司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余额 11,126.40 万元，担保对象分别

为河北宝硕股份有限公司和沧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担保总额占公司 2006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比例 29.58%，全部为逾期担保。根据国控公司 2007 年 4 月

27 日签署的《承诺函》，国控公司承诺：若担保损失实际发生，将承担上述担保

责任产生的实际损失，S 宣工行使追偿权回收的资产归国控公司所有。 

六、董事会意见： 

本次反担保行为是公司自身贷款续贷的需要，鉴于目前尚未取得中国证监会

豁免要约收购义务，为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宣工发展要求公司提供反担保。由于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稳定，公司有能力在合同期内以销售回笼货款偿还

该笔贷款，为上述贷款提供反担保不会给公司带来风险。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反担保行为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及相关规定，不会损害上市

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及合法权益。为防止公司优质资产和利润转移，加强信

贷资金管理，防范金融风险，建议公司用中工国际的股权直接办理股权质押贷款，

如因第一大股东缺位无法办理质押贷款手续，再考虑实施反担保措施。 

   七、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反担保协议》； 

 

 

河北宣化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八年一月六日 

 


